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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 655 号 

《关于对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的问询函》的回复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： 

     贵部《关于对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问询

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 65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收悉。

我所现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光圆

成”或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及会计处理进

行了调查了解，现回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出售股权事项的进展情况 

     2017年11月20日，新光圆成公告了其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厦房产”或“转让方”）就转让建德

新越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德新越”）100%股权及金华欧景

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景置业”）100%股权事项与受让方霍

尔果斯现代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签订了《收购意向书》。 

2017年12月8日新光圆成公告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全

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》，万厦房产拟转让建德新越100%股权， 其

中99%股权转让给霍尔果斯现代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，1%股

权转让给北京菊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。本次股权转让事

项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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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《收购意向书》所述处置欧景置业100%股权，据公司称尚

有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磋商，公司预计将于2018年上半年完成欧景置

业100%股权出售。 

二、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拟进行的会计处理 

鉴于股权交易的相关程序尚在履行中，新光圆成现尚未对此进行

会计处理。经询新光圆成对拟出售股权事项的会计处理，将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及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，本次

拟出售股权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将计入投资收益，

并将其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。 

三、本所对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拟进行的会计处理的意见 

上述拟出售的股权系转让方万厦房产的全资子公司，属于处置长

期股权投资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、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0 号—企业合并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金融工具确认

与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等相关规定，处

置长期股权投资在满足交易对手为非关联方且价格公允的真实交易，

交易的风险和报酬已实质性转移的前提下，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

实际取得价款减去相关的税费后的差额，计入当期投资收益的会计处

理符合规定。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

常性损益》中的相关规定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

直接关系，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，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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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

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。房地产企业在开发过程中，考虑到市场环境及

自身经营战略等原因，通过对项目公司整体股权转让的方式，将已开

发的房产一次性出售，符合房地产行业的经营特点，其实质是其所开

发房产项目的销售，与公司的经营业务直接相关，该类业务在未来具

有持续性、经常性，因此上述以出售股权形式而出售房产项目所产生

的损益在符合上述会计处理的前提下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并无不当。 

鉴于我所目前尚未正式开展公司 2017 年度报表审计工作，故上

述意见仅为本所根据已获悉的信息对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拟进行会计

处理的初步意见，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经审计后的结论为准。 

特此回复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8 日 




